
附件 2

《新疆富华石业有限公司车辆伤害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落

实情况评估报告》

2021 年 7月 8日，焉耆县安委会依照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

公室《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

知》（安委办[2021]4 号）的有关要求,组建了《新疆富华石业有限

公司“10·11”车辆伤害一般事故》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

估小组（以下简称“评估组”），2021 年 7月 16 日，评估组依据《新

疆富华石业有限公司“10·11”车辆伤害一般事故案调查报告》，参

考《关于开展 2020 年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

作方案》，对该起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，现将有

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

2021 年 7月 8日，焉耆县安委会办公室组织县自然资源局、焉

耆县工业园区安监局、县应急管理局、县总工会、县治安大队、县人

社局劳动监察大队、等组成了评估组，相关人员参加了评估工作。评

估组以《事故调查报告》为依据，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科学严谨、依

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的原则，制定了工作方案，针对事故防

范及整改措施要求梳理出相关评估的内容。评估组听取了事故责任单

位新疆富华石业有限公司事故发生后的工作情况汇报，查看了安全生

产责任制及相关规章制度的制定落实情况，向相关单位了解事故发生

后整改措施落实情况，并收集了相关资料，完成了评估工作。

二、事故责任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1、陈迎春，新疆富华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（法人），事故调查

报告中处 2019 年年收入百分之三十的罚款，落实情况如下：



2020 年 12 月 25 日已向焉耆县财政交纳罚款 28800 元；

2、周汉松，新疆富华石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（主管安全生产），

事故调查报告中处以一万二千元的罚款，落实情况如下：

2020 年 12 月 25 日已向焉耆县财政交纳罚款 12000 元；

3、于忠响，新疆富华石业有限公司装载现场指挥人员，事故调

查报告中建议新疆富华石业有限公司依据本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对其

进行处理，落实情况如下：

2021 年 12 月 10 日新疆富华石业有限公司下发《关于新疆富华

石业有限公司“10·11”车辆伤害的处理决定》(富华石字[2020]17

号)中，对于忠响进行经济处罚 2000 元；于忠响于 2020 年 12 月 17

日足额交纳。

4、李生立，新疆富华石业有限公司叉车驾驶员，事故调查报告

中建议新疆富华石业有限公司依据本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对其进行处

理，落实情况如下：

2021 年 12 月 10 日新疆富华石业有限公司下发《关于新疆富华

石业有限公司“10·11”车辆伤害的处理决定》(富华石字[2020]17

号)中，对李生立进行经济处罚 5000 元；李生立于 2020 年 12 月 17

日足额交纳。

涉及受处分人员 4 名的处分决定均装入了个人档案，未发现有降

低处分档次问题,未发现受处分当年考核中被评优评先、受表彰奖励

的行为，未发现受处分期间内被异地升职和其他不按规定落实责任追

究的问题。

三、事故责任单位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

2020 年 12 月，事故调查报告中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

法》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对新疆富华石业有限公司处二十万

元罚款；2020 年 12 月 25 日已完成罚款交纳。新疆富华石业有限公

司事故发生后，依据焉耆镇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协议书、新

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（（2021）新

2826 民特 200 号）的相关内容，企业积极筹措资金赔偿死者家属，

于 2021 年 2 月 9 日足额支付赔偿金。

四、事故发生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1、事故发生后，新疆富华石业有限公司事故发生后立即对事故

现场进行封闭，并停止所有作业、悬挂警示牌，全面检查作业现场各

类设施；增加了作业规程的相关工作要求，利用控制措施减少或消除

了车辆伤害。

2、2020 年 10 月 16 日下午，新疆富华石业有限公司召开了全员

安全生产事故警示会。

3、2020 年 10 月 18 日上午，新疆富华石业有限公司召开了全员

安全生产事故反思教育会。

4、2020 年 10 月 22 日，新疆富华石业有限公司下发了《关于开

展矿山安全大检查、安全培训的通知》。

5、2020 年 10 月 25 日新疆富华石业有限公司开展了横到边、纵

到底，全覆盖的隐患大排查大治理工作，检查、督查，强化安全标准

化建设和现场管理，落实了反“三违”隐患整改；

6、2021 年 1-4 月公司开展了安全管理制度、全员安全生产责任

制、岗位安全操作规程的修订工作；

7、2021 年 6月 5日完成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改版修订；



8、2020 年 11 月-2021 年 6月，新疆富华石业有限公司开展了“安

全培训宣传月”的专项活动、“安全我有责”演讲活动，发放了《员

工安全意识培训》宣传手册；常态化的开展了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

演练，提高应对突发事故的自救和处置能力。

五、事故发生单位及行业领域有关人员受教育情况

1、2021 年 2月 3日焉耆县第一季度安全生产会议通报了新疆富

华石业有限公司“10.11”车辆伤害致死一般事故案调查报告。

2、2020 年 10 月 16 日下午，新疆富华石业有限公司召开了全员

安全生产事故警示会。

3、2020 年 10 月 18 日上午，新疆富华石业有限公司召开了全员

安全生产事故反思教育会。

4、员工们均进行“10.11”事故反思，并形成了文字资料。

六、事故发生地政府及相关部门汲取事故教训，强化整改措施落

实情况

1、2021 年 2月 3日焉耆县第一季度安全生产会议通报了新疆富

华石业有限公司“10.11”车辆伤害致死一般事故案调查报告。

2、2021 年 5月焉耆县安全生产大干 40天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集

中攻坚动员会议，陈迎春，新疆富华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（法人）作

出表态发言。

七、事故发生单位及行业领域、事故发生地政府及相关部门警示

教育情况；

1、2020 年 10 月 16 日下午，新疆富华石业有限公司召开了全员

安全生产事故警示会。

2、2020 年 10 月 18 日上午，新疆富华石业有限公司召开了全员

安全生产事故反思教育会。



3、2020 年 12 月 6 日焉耆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下发《关于

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、自治区、自治州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，

切实做好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》(焉安办〔2020〕20 号)

提出吸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要深刻学习领会。

八、依法展开事故调查情况

1、焉耆县安委会组织调查；

2、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：组长王骏岭（焉耆县分管安全生产的

县委常委、副县长、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）、张恒（焉耆县副县长）、

马辉军（县应急管理局党组书记、副局长）任副组长、艾合台尔·提

里瓦尔地（七个星镇镇长）、阿力甫•买买提（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

长）、丁剑波（县纪委常委、监委委员）、海力力·买合木提（县司

法局党组副书记、局长）、马永新（县总工会党组副书记、主席）、

赵立刚（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大队长）、庄卫华（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）、

杨勇（县应急管理局监察大队负责人）、沈燕（焉耆县工业园区安监

局干部）、马悦（县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大队长）；

3、事故调查组成员具有事故调查所需要的知识和专长，与所调

查的事故没有直接利害关系；

4、事故发生时间 2020 年 10 月 11 日，提交事故调查报告日期为

2020 年 12 月 1日，符合时间要求。

九、事故调查报告全文向社会公开情况

2021 年 1 月 1 日焉耆县人民政府网站公布《关于新疆富华石业

有限公司“10·11”车辆伤害一般事故案调查报告》。

十、党委政府对安全生产工作思想认识转变情况

1、2021 年 2月 3日焉耆县第一季度安全生产会议通报了新疆富

华石业有限公司“10.11”车辆伤害致死一般事故案调查报告。



2、2020 年 12 月 6 日焉耆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下发《关于

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、自治区、自治州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，

切实做好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》(焉安办〔2020〕20 号)

提出吸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要深刻学习领会。

十一、存在问题及措施建议

评估组通过评估，认为各单位均能按照事故调查报告的要求，认

真落实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，但在举一反三吸取事故教训方面尚存在

一定不足，提出如下建议：

（一）新疆富华石业有限责任公司在承包商管理环节应增加风险

分析的相关内容。

（二）相关单位要认真组织开展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

查治理体系建设，进一步提升安全生产整体水平，加大现场检查力度，

坚决遏制事故发生。

（三）各行业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强化行业管理，并健全对各类自

有企业、项目的安全管理工作规范，确保本行业、领域安全生产形势

稳定。

十二、评估组评估意见

评估组经综合评估后一致认为，各单位均能依据县人民政府批复

意见，对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作出相关处理，未发现不按规定落

实责任追究的问题。各单位均能认真汲取事故教训，按照事故调查报

告的要求建章立制，做到了生产安全事故防范，落实了事故各项责任

追究和整改措施，有效提升了安全管理水平。被评估单位基本落实了

事故调查报告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要求。


